2009年臺北市第一屆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實施計畫
1、 依據

本會98年度原住民族語言推廣實施計畫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第1屆全國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實施計畫辦理。
2、 計畫源起
一、為賡續推動本市族語推廣業務，營造原住民都會族語學習環境，以振興民族文化教育活動，有效延續原住民族語生命。
二、落實傳統文化之傳承，培養學習族語之自發性，並展現本市語言巢教學實施以來之訓練成果。
二、藉由多重競賽項目，增加學習族語興趣與展現成果機會，發揚原住民天賦之音樂造詣，培育與發掘優秀人才，並提供原住民互相觀摩學習、交流機會，增進自我認同，促進族群文化和諧。

三、為促進原住民對族語的認同與重視，培養學習族語之自發性，鼓勵本市原住民市民時時說族語、家家說族語、人人說族語，並營造原住民族語發展生態，達到族語「生活化」、「家庭化」與「全民化」之預期目標。
3、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三、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原住民族教師協會。
4、 活動時間與地點：

一、舉辦時間：98年9月26日 （星期六），上午9時至下午5時。
二、舉辦地點：本市合適地點。
5、 競賽內容：
一、競賽方式：

 （一）競賽項目：

       1.家庭組：族語短篇話劇。

       2.公開組：族語舞台劇。

（二）報名資格：

1.家庭組：
（1）以「家庭」為單位，參與人員以同戶籍內之成員為原則，但有不同戶籍之親屬共同參賽者，以三等親之血親為限。 
（2）家庭組需設籍本市之原住民者。
2.公開組：不限年齡，各界人士均可以組隊參賽，領隊需由年滿20歲以上之組員或指導老師擔任。
（三）參與人數：

1.家庭組：每隊3-6人為限，且至少需有1人為年齡未滿18歲之兒童或青少年。
2.公開組：每隊以12-20人為限，且至少需有3人為年齡未滿18歲之兒童或青少年（如需燈光、音響等技術人員，其至多以4人為限）。
（四）競賽方式：
      1.家庭組：
（1）以短篇話劇之型態演出，演出內容由參賽隊伍自日常生活對話之素材中，自行編劇及製作簡易表演道具。

（2）演出時間以5分鐘為原則，7分鐘為上限；如需裝、卸道具，時間各以2分鐘為限，不計入表演時間。

（3）參賽隊伍應於登場演出前，應提供演出台詞之族語與中文之對照內容。

      2.公開組：
（1）以舞台劇之型態演出，演出內容由參與隊伍自部落（社區）歷史故事或族群傳統文化、神話傳說等素材，自行編劇及製作簡易表演道具。

（2）演出時間以8分鐘為原則，10分鐘為上限；如需裝、卸道具，時間各以3分鐘為限，不計入表演時間。

（3）參賽隊伍應於登場演出前，應提供演出台詞之族語、中文之對照內容。
（五）報名時間：98年8月1日-9月4日（星期五）下午17時，各個報名隊伍須於截止日前補齊報名所有資料，並請將報名表以電子郵件回傳至電子信箱：limpaiwinnie@kimo.com。逾期未補送或未完成報名程序者，視同棄權。且報名表件一經送出後，不得藉故要求更改。

二、檢附資料：報名參加「家庭組」之隊伍，應檢附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備查。

三、競賽評判標準：

  （一）評審委員資格條件：評審委員之資格由本會自行依下列條件遴選：
       1.熟悉競賽族群之歷史文化，且具族語聽說讀寫之能力者。
       2.對戲劇展演具專業水準者。

       3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本會原住民族評審建議委員之名單。

       4評審委員應秉持公平、公正之精神，參與隊伍（人員）如有三等親內之親屬，或具其他利害關係者，應請辭迴避。

  （二）評分項目及配分：

      1.家庭組：族語短篇話劇。

        （1）語音（發音、語調、流暢度）………………40％
        （2）演出內容（主題生活化、對白設計）………25％

        （3）整體造型創意…………………………………20％

        （4）台風儀態及時間掌控…………………………15％

     2.公開組：族語舞台劇

（1）語音（發音、語調、流暢度）………………40％

        （2）演出內容（主題、劇本、流暢度）…………30％

        （3）整體造型創意…………………………………20％

        （4）台風儀態及時間掌控…………………………10％

四、注意事項：

  （一）各隊參賽人員以參加1項競賽組別為限，禁止跨組（隊）報名參賽，違者除取消資格，並扣減所屬隊伍之參賽總分3分。
  （二）參賽隊伍除「燈光、音響人員（至多4人）」得由專業人士協助外，劇情演出人員應以報名參賽人員為限。

  （三）參賽隊伍於競賽中演出之劇情內容，如與報名繳交資料不符者，不予計分。
  （四）參與隊伍演出之劇情對話，均應以現場發聲方式演出，不得以預先錄製之音檔替代或輔助，不列入評分。

  （五）參賽隊伍違反「參賽人數」之規定者，不予計分；競賽中如有不具參賽資格之表演者（與報名表件記載不符者），每人扣減該隊總分3分。

  （六）競賽時間以參賽隊伍動作（或發聲）開始即進行計時，演出時間達規定時間之「下限時間」時，響鈴二聲；演出時間達規定之「上限時間」時，響鈴一長聲，參賽隊伍應即結束演出並退場，違者依規定扣分。
  （七）參賽隊伍演出之時間未達下限時間，或逾上限時間者，每半分鐘扣除總分0.5分，不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算。

  （八）初賽前，各領隊應參與本會召開之評審暨領隊會議，說明競賽規則與評分標準，並公開抽籤決定比賽次序。

  （九）競賽結束後，召開評審會議確認比賽成績，並於頒獎時公布成績與名次。
五、為鼓勵原住民族家庭參與，參賽隊伍由本會補助新台幣500元整（家庭組）及1,000元整（公開組）排練費用。
六、競賽原則以公平、公正、公開的方式舉辦，並遵守相關法令規定，以
保障指導單位、主辦單位及參賽者之合法權益。

七、獎勵：
（一）家庭組與公開組之獎金：

      1.家庭組：

（1）取得優勝隊伍3名。

       （2）第一名獎金新台幣5,000元整、第二名獎金新台幣3,000元整，第三名獎金新台幣2,000元整。

    2.公開組：

      （1）取得優勝隊伍3名。

      （2）第一名獎金新台幣10,000元整、第二名獎金新台幣5,000元整，第三名獎金新台幣3,000元整。

（二）經由公開評選方式入選為最優勝者，將代表臺北市政府參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之「第一屆全國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

（三）依據《政府採購法》中子法之《機關邀請或委託文化藝術專業人士機構團體表演或參與文藝活動作業辦法》，得獎隊伍係為經公告審查優勝之機構或團體表演者，未來除列入為本會舉辦活動優先公開徵求表演對象外，更會建置名單提供其他單位作為徵求表演團體之參考資料。
八、培訓：

   （一）培訓費：為培訓經由公開評選方式入選為最優勝之本市代表隊參與決賽，於培訓費用上家庭組酌予補助新台幣10,000元整，公開組酌予補助新台幣20,000元整。

   （二）輔導團：由本會聘請專業表演者與族語老師二名，指導台北市代表隊之表演內容、儀態、服裝設計與咬字發音。
九、其他注意事項：
   （一）參賽隊伍之演出內容，鼓勵自行創作，並不宜抄襲他人之作品。演出使用之音樂，應取得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演出之授權。

   （二）參賽隊伍競賽所需之服裝、道具或樂器等相關器材，請自行準備。

（三）領隊應於賽前參加「評審暨領隊會議」，並依本會安排之座次，率同隊員全程參與競賽。

（四）大會司儀朗誦參賽號次與隊名時，該隊參賽人員應即登台，呼號3次仍未登台者，以棄權論。

（五）參賽隊伍應服從評審委員之評判結果，如有疑義或抗議事項，須由領隊書面提出；抗議事項以競賽規則、秩序及參賽人員之資格為限，並應於競賽成績公佈後一小時內提出；未以書面方式或逾時提出者，不予受理。

（六）參賽人員應於競賽期間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查驗，若有冒名頂替，經驗證結果屬實者，取消所屬隊伍之參賽資格，並註銷該隊伍之競賽成績。

（七）參賽隊伍應於報名時檢附表演內容授權同意書(格式如附件)，並無條件同意本會拍攝、複製、製作成各種文宣事務用品(畫冊、光碟、網路、軟體……)發行，或於電視頻道、網路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或其他非營利之用，參賽人員不得異議。

（八）辦理機關保有比賽規則及活動相關規定之釋意權。
柒、本案計畫奉  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009年臺北市第一屆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家庭組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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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臺北市第一屆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公開組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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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內容授權同意書

茲           同意本組參加2009年臺北市第一屆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之表演內容，授權臺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複製或製作成各種文宣品（畫冊、光碟、軟體……）發行，或於電視頻道、網路公開播放、公開傳輸，以及其他非營利之用。
   立同意書組別：

   代表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此致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中華民國98年   月   日
表演內容授權同意書

茲           同意本組參加第一屆全國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之表演內容，授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複製或製作成各種文宣品（畫冊、光碟、軟體……）發行，或於電視頻道、網路公開播放、公開傳輸，以及其他非營利之用。
   立同意書組別：

   代表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此致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中華民國9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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